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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13 证券简称：亚普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1

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增加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增加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 本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属于公司的正常业务范围，交易事项公允、

合法，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不

良影响，公司没有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 公司相对于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财务、资产、机构等方面独立，该日

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本次增加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履行的审议程序

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6月5日以电子邮件方

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通知及会

议材料。本次会议于2026年6月10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11名，实际收到11名董事的有效表决票。会议由董事长丁后稳先生主持，公司董

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3票回避，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签

订技术开发（委托）合同暨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增加的议案》，该议

案关联董事丁后稳先生、彭慈湘先生、仝泽宇先生回避表决。上述议案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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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程序合法。

公司事前向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提交了相关资料，并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并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本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增加系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属

于公司正常业务范围，定价原则公平、公正、公允，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盈利能力及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该关联交易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本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本次增加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公司拟与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集团）签订技术开发（委

托）合同【主合同】，接受其委托进行关节模组关键技术研究及机械臂应用示范

项目研发。根据实施安排，公司拟委托合肥波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波林股份）及控股子公司上海赢双电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赢双科技）

分别承担部分研发工作，并签订技术开发（委托）合同【子合同】。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中，国投集团、波林股份为公司关联方。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原预计金额 本次预计金额 增加预计金额

2026 年 1-5 月实

际金额

向关联人提供

劳务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3,000.00 4,800.00 1,800.00 0.00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合肥波林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0.00 558.00 558.00 0.00

合计 3,000.00 5,358.00 2,358.00 0.00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1.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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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付刚峰

注册资本：3,380,000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6号--6国际投资大厦

经营范围：经营国务院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并开展有关投资业务；能源、

交通运输、化肥、高科技产业、金融服务、咨询、担保、贸易、生物质能源、养

老产业、大数据、医疗健康、检验检测等领域的投资及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经

济信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

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90.0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10.00%

2.合肥波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马少波

注册资本：9,000万元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柏堰科技园玉兰大道16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泵及真空设备制造;泵及真空设备销售；液压动力机

械及元件制造；液压动力机械及元件销售；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制造；轴承、

齿轮和传动部件销售；齿轮及齿轮减、变速箱制造;齿轮及齿轮减、变速箱销售；

通用零部件制造；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

机械设备销售；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制造；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销售；气体压缩

机械制造；气体压缩机械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太

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太阳能热

利用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汽车零部件及配件

制造；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

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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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主要股东：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中国国投高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39.78%

安徽省创投资本基金有限公司 10.72%

马少波 8.91%

合肥坤厚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02%

王传英 4.80%

刘训明 4.64%

童子林 4.28%

贾树伦 2.02%

合肥扬辉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7%

合肥市创新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1.78%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关联方 关联关系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合肥波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上述关联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六章第三节规定的关联

关系情形。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前述关联方企业目前均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经济效益和财务状况良好，具

备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经营带来风险，不存在占用本公司资金或

形成坏账的可能性。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与国投集团签订的技术开发（委托）合同【主合同】

项目 内容

技术内容

1. 关节模组一体化集成设计及机械臂应用示范；

2. 高精密谐波和行星精密减速器设计与工艺突破；

3. 高扭矩密度无框力矩电机开发及高精度高分辨率电感式数字编码器开发；

4. 新型关节模组前瞻技术研究。

合同双方
委托方（甲方）：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受托方（乙方）：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总经费 人民币壹仟捌佰万元整（¥18,000,000）（含税）

交付成果
满足项目指标要求的技术指标、测试报告及相应技术开发文档， 申报专利不少于10项，编制企业标

准不少于3项。

交付时间 通过验收后30个工作日内，交付到甲方指定地点。

支付方式 研究开发经费由甲方分期支付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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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合同生效后，甲方收到合规发票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720万元；

2. 乙方完成2026年里程碑任务，甲方收到合规发票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720万元；

3. 项目完成并通过验收，甲方收到合规发票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360万元。

定价依据 参照同类技术开发合同的市场价格及项目预算协商确定。

（二）与波林股份、赢双科技签订的技术开发（委托）合同【子合同】

项目 内容

技术内容

1. 关节模组一体化集成设计及机械臂应用示范；

2. 高精密谐波和行星精密减速器设计与工艺突破；

3. 高扭矩密度无框力矩电机开发及高精度高分辨率电感式数字编码器开发；

4. 新型关节模组前瞻技术研究。

合同双方

委托方（甲方）：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受托方（乙方1）：合肥波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受托方（乙方2）：上海赢双电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总经费

人民币壹仟捌佰万元整（¥18,000,000）（含税），其中：

- 支付给乙方1：​ 伍佰伍拾捌万元整（¥5,580,000）（含税）

- 支付给乙方2：​ 壹仟贰佰肆拾贰万元整（¥12,420,000）（含税）

交付成果
满足项目指标要求的技术指标、测试报告及相应技术开发文档， 申报专利不少于10项，编制企业标

准不少于3项。

交付时间 通过验收后30个工作日内，交付到甲方指定地点。

支付方式

研究开发经费由甲方分期支付乙方（乙方1、乙方2按比例分配）：

1. 合同生效后，甲方收到合规发票后20个工作日内，支付720万元（乙方1：223.2万元，乙方2：496.8

万元）；

2. 乙方完成2026年里程碑任务，甲方收到合规发票后20个工作日内，支付720万元（乙方1：223.2万

元，乙方2：496.8万元）；

3. 项目完成并通过验收，甲方收到合规发票后20个工作日内，支付360万元（乙方1：111.6万元，乙

方2：248.4万元）。

定价依据 参照同类技术开发合同的市场价格及项目预算协商确定。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承接国投集团关节模组关键技术研究及机械臂应用示范研发项目，有助

于公司增强在相关领域的技术储备，探索培育企业新的增长空间，提升公司核心

竞争力。同时，公司将部分研发任务委托给波林股份等，有助于整合研发资源，

协同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

上述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业务范围，交易定价公允、合法，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相对于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财务、资产、机构等方

面保持独立，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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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与国投集团签订的《技术开发（委托）合同【主合同】》；

4、公司与波林股份等签订的《技术开发（委托）合同【子合同】》。

特此公告。

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6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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